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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1樓南區

承辦人：王巧伊

電話：1999或02-27208889轉8610

傳真：02-27237850

電子信箱：dop-a413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大同區大橋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9月3日

發文字號：府授人給字第109300762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活動實施計畫 (11673502_1093007620_1_ATTACH1.pdf、

11673502_1093007620_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府109年度心橋園社【有山有海有幸福，像極了愛

情】單身聯誼活動實施計畫及活動說明，惠請鼓勵貴屬踴

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員工休閒隊社活動實施計畫辦理。

二、為擴展公教單身同仁社交生活領域，增進互動與認識機

會，訂於109年9月27日（星期六），辦理2場次單身聯誼活

動。

三、本次活動內容如下：

(一)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人事處。

(二)委辦單位：戀愛大學（緣滿幸福股份有限公司）。

(三)活動地點：

１、第1場次（古道鐵馬，浪漫沙丘）：東北角海岸

２、第2場次（秘境尋幽，愛戀農村）：桃園大溪

(四)參加人數：每場次120人（男、女生人數各60人），主辦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大橋國小 1090904

*QXAA1096005274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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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得視各場次報名實際情形，酌予錄取並調整人數。

(五)參加對象：

１、本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、中央機關（構）、其他地方

政府及國（公）營事業機構編制內單身公教員工。

２、科技及金融業等民營企業員工。

(六)活動費用：本府參加人員自費新臺幣（以下同）500元，

本府以外參加人員自費700元。

(七)報名期間：即日起至109年9月15日止，額滿或逾期恕不

受理。

(八)報名方式：本府同仁及本府以外人員請至「臺北市政府

市民服務大平臺」（https://service.gov.taipei/）點

擊下方「人事處」進行線上報名。

四、為確認報名人員婚姻關係，將發函本府民政局查核，經本

府審核錄取者，將另行通知繳款事宜。

五、參加人員繳費後，除具重大事件且持有證明者外，概不予

退費，亦不得私自覓人代理參加，具重大事件且持有證明

未於活動日前5天（不含活動當天）以電子郵件通知本處無

法參加者，因已完成活動事前相關訂購作業，概不予退

費。退費所需手續費逕自報名費扣減，當事人不得異議。

六、活動相關資訊請至本府人事處網站（https:// dop.gov.

taipei/）「服務園地／休閒隊社專區／活動訊息－109年

度員工休閒隊社心橋園社單身聯誼活動」瀏覽。

七、詳細活動情形請洽承辦人王科員巧伊，電話：（02）2720 

-8889分機8610，電子信箱：dop-a413@mail.taipei.gov. 

tw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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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、臺北市議會、新北市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

宜蘭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行政院各部

會行處署、總統府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

院秘書長、國家安全會議、中央研究院、國史館、最高法院、最高行政法院、懲

戒法院、臺灣高等法院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、智慧財產法院、考選部、銓敘部、

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、公務人員退休

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、審計部、國家安全局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、台灣中油股份

有限公司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竹科、台灣

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中科、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、鴻海數位科技有

限公司、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、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宏碁股份有限公

司、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、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

司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台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、兆豐金融控

股股份有限公司、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緣滿幸福股份有限公司（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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